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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安邦财产保险公司自开业开始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

强险”）以来，累计保费收入 24.7 亿元，其中 2013 年保费收入 10.0 亿。我们在表

2.1中总结了交强险业务结构和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2013年交强险业务规模有所下降，业务结构也有所变化。 

业务占比最大的车种是家庭自用车（58.3%），其次为营业货车（19.7%）和非营业货

车（8.6%），这三个车种占总计的 86.5%。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

货车的占比有所上升，其他诸如营业货车，非营业客车和营业客车等其他车种的占比则相

应下降。 

公司没有为交强险业务做任何形式的再保（分出或分入）安排。也就是说，交强险

毛业务和净业务的评估结果都等同于直接业务。本报告中只对直接业务作了以下范围的评

估：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成本； 

 对交强险 2014年最终赔付率的预测。 

 

三、 报告总结 

 

（一）  数据核对 

 

本报告中，我们核对了过去三年交强险承保保费和已决赔款的业务系统和财务系

统的数据，数据核对结果总结在表 3.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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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相差百分比” =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保费收入数据核对结果较好，但 2011 年赔款支出的业财差异

较大，这是因为 2011 年我司交强险业务量极少的缘故。 

（二）  保单赔付成本分析 

 

在本报告中，我们基于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按照保监会发布的有关

精算评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了链梯法、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 “BF

方法”）等方法来评估交强险的赔付成本。表 3.2 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

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交强险仅有两年多的发展经验，缺少经

验数据，因此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有较大的波动性。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 2013 年单均保费和风险保费较 2012 年都有所下降；最终赔付

率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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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均保费的下降主要受到 2013 年车种结构变化的影响，单均保费较高的货车业

务占比下降，而单均保费较低的家庭自用车业务占比上升，导致 2013 年交强险单均

保费有所回落。 

赔付率是反映赔付成本和单均保费变化的综合系数，其分子为赔付成本，分母为

单均保费。影响赔付率的因素总结如下： 

 从保费折扣率来看，我司 2013 年交强险保费折扣率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保费充足

率进一步下降，将会导致交强险赔付率上升。 

 从业务结构来看，营业货车的占比下降，而家庭自用车占比上升，推动了交强险

赔付率的下降。 

 2013 年 1 月 1 日，公安部新交通法规正式执行，进一步加强了对机动车辆道路安

全的规范，从而推动交强险赔付率下降。 

风险保费为单均保费和最终赔付率的乘积。从表中可以看出，风险保费总体上也

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单均保费和最终赔付率都呈下降趋势的缘故。 

（三）  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2007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将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挂钩，未发生

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可享受费率优惠。在本小节中，我们分析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

平的影响程度。 

由于汽车的新车业务、摩托车和拖拉机不能享受费率浮动优惠，因此我们只针对

汽车的续保业务（或称“旧车业务”）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时间段中，费率浮动调整

后单均保费和调整前单均保费之间的差异，计算在各个保单年度，费率浮动办法对单

均保费的影响程度，总结在表 3.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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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费率浮动方法的影响”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 1；

（2）表中数据剔除了摩托车和拖拉机；（3）“旧车业务”是指起保日期与车辆登记日期超过 6 个月以上的保

单；（4）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四）  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可以得到各保单年

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结在表 3.4中。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2013 年最终出险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而言与 2012 年保持稳

定。 

2013 年交强险案均赔款较 2012 年有所下降，这主要与 2013 公司业务结构变化有

关。 

（五）  2014 年交强险赔付成本趋势的预测 

 

2014年承保的保单最终赔付率预测会在 2013年基础上略微上升，影响赔付成本

的因素总结如下： 

 提取救助基金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规定，要求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2010

年 1月 1日开始，我国要求按照保费的 2%上缴救助基金。此举加大了交强险保费的负

担。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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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07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在过去三年内未发生有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的保单，可以享受保费下调 30%的优惠。由于交强险出险频率平均在

11-14%左右，大部分保单不会出险，2014 年将有更多保单可以享受下调 30%费率优

惠，此优惠会导致保费充足率进一步下降。在赔付成本假设不变的情况下，最终赔付

率将会上升。 

 赔偿标准的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

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以及伙食补助费等等，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近几年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上升，同时物价水平也呈现不断

上升的趋势。因此交强险赔偿标准和赔付成本正在受到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的影响。 

 酒驾费率联动与新道交法的影响 

根据公安部和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酒后驾驶与机动车交强险费率联系浮动

制度的通知》，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逐步实行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与交强险费率联系浮

动制度，浮动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该通知对赔付成本的影响比较正面。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新道交法”）开始施行。该

法加大了酒驾的惩处力度，也将对赔付成本形成一定的正面影响。 

2013 年 1 月 1 日，公安部新交通法规正式执行，进一步加强了对机动车辆道路安

全的规范，预计将对车险的赔付成本有一定正面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 2014 年交强险的赔付成本在 2013 年基础上略微提升，但

提升的幅度受到各种不利和有利因素的综合影响。而本公司的整体赔付成本还将受到车

种结构、地区结构等等的影响。 

四、 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交强险业务自公司开业起

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经营数据。我们使用的信息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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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保日期从公司开业至 2013年 12月 31日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基于基础费率表的承

保保费、基于实际费率的承保保费和承保车年数； 

 起保日期从公司开业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已决赔款数据和未决赔款准备金资料，

这些数据是根据起保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括累计已

决赔款三角形、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累计已结案案件数三角形和累计已立案案

件数三角形； 

 起保日期从公司开业至 2013年 12月 31日剔除摩托车和拖拉机后汽车业务的旧车业

务，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基于基础费率表的承保保费、基于实际费率的承保保费和

承保车年数； 

五、 精算方法 

 

我们评估采用的精算方法是根据本报告的精算范围及数据的完整程度而决定的，

本报告主要采用链梯法、BF 方法等方法。 

已决赔款链梯法和已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是采用已决赔款和已报案赔款的

历史模式来对将来赔付发展的趋势作出预测。 

BF 方法是一个逐渐从预测赔付率转换到与公司实际发展经验相关的精算方法。它

一般应用在最近的几个出险或承保年度/季度，因为这些年/季度还不够成熟，在使用

已决赔款链梯法和已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时，它们的结果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误差。预测赔付率是根据我们对所有年/季度最终赔付率的预测，预测赔付率的选择

是根据公司以前的经验、费率的变化（如有资料）以及实际报告的已决赔款率和已报

案赔款率。 

六、 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在进行这项精算评估工作时，我们对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估审核工作是基于交

强险业务历史数据的资料和信息，我们将交强险业务资料与其财务审计报告作了比

较，我们也根据公司已结案的理赔损失之发展趋势和已报告赔付率之发展趋势，为这

些数据内在的一致性作了检查。没有发现交强险业务数据存有显著的不准确性和不完

整性。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的准确性是有局限性的，这是由于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

估结论含有内在的和无可避免的不确切性。例如，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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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索赔人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性、赔偿定额的大小、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

标准的变化、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 

我们没有为未在赔款数据中体现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

对交强险承保成本的影响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

出险频率、案均赔款及风险保费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

同。 

我们也没有为未来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作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未来

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与公司历史赔付数据内所含的通货膨胀率相同。我们预测的赔款额

是我们对最终未贴现赔款额的最佳评估。 

我们评估的结果还存在其他不确定性。如上所述，交强险仅有两年多的承保和赔

付经验，由于其经验有限，我们在基于其 25 个月的赔付发展模式进行评估的同时，

进展因子参照了行业交强险业务的赔付发展模式。请注意，行业的交强险业务发展经

验可能不适合于新公司的交强险。 

依据我们的判断，我们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以及作出了合理的假设，而在现有

数据的条件下，我们达到的结论是合理的。但请注意未来的赔付情况很可能与我们估

计的结果有差异。 


